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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

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

桂〔2024〕11

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《广西壮族

自治区船舶企业生产条件评价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：

《壮船舶（

）》，。

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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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船舶企业

生产条件评价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船舶，船舶、、

，船舶，船舶

，，。

第二条 船舶、、

（）（船舶）

。

第三条 

船舶（《》）：

（一）《船舶》

（CB/T2999）；

（二）《船舶》

（CB/T3000）；

（）《船舶》

（CB/T3001）。

第四条 遵循“、、”，

、、。

第五条 船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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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：

（一）船

舶，、、撤《壮

船舶》(《》)，
《》、延；

（二）《》；

（）船舶（）。

第六条 、（、）

辖船舶，：

（一）辖船舶，

；

（二）辖《》。

第二章 申请条件和材料

第七条 船舶：

（一）遵、、，符

。淘汰，

淘汰、；

（二）。

第八条 船舶：

（一）壮船舶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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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）；

（二）（2）。

第三章 评价程序

第九条 船舶（、）

，（纸一

）。

第十条 （、）

，5、

。，；

，。

5（、）

。

，；，

。

第十一条 

，15 

，《》。

，。

，

。

第十二条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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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5。，

《》。3，

。

船舶，。

第十三条 颁

船舶，（、）

、。（、）、

，

。

，5

。，

，《》。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
第十四条 船舶、

，3，

（、）、

，。

，，

；，

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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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，

，。

第十五条 船舶一，

3，《》：

（一）、兼、；

（二）；

（）拟（）；

（）。

船舶，3

，撤《》。

第十六条 船舶，一3 31 

（含），3 31 （含）填《

壮船舶》（3），

（、）、，

。逾，弃，

撤《》。

筹

，3。

1，。

，《》

；，，

；，撤《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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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船舶，

十、十，3

。，

《》。，

。3，撤《》

。

第十八条 船舶，

3。。

第十九条 、，

船舶，

，《》船

舶，暂《》，暂；

《》船舶，、

。

第二十条 3。，

。

第二十一条 《》船舶，履

：

（一）遵、；

（二）船舶
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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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），，

、、

、罚；

（）。

船舶，遵

、，，

暂撤《》。

第二十二条 《》船舶，

船舶。一

、船舶

，， 3。

，

。，暂撤《》。

第二十三条 船舶一，

撤《》：

（一）；

（二）吊；

（）；

（）；

（） 3；

（）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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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四条 释。

第二十五条 《》，

。

第二十六条 。

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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